
[bookmark: InstrumentHead][bookmark: CourtName]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bookmark: WritName]民事判决书

[bookmark: CaseCode]（2023）鲁民终1035号

[bookmark: IdentityInfo][bookmark: MainBody]上诉人（原审被告）：名某（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某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婧，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静，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名某（横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某富，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婧，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静，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名某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某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婧，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静，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全某科技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涛，上海沪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梅，上海沪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庆市嘉某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某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安徽恒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齐某珺，女。
[bookmark: _GoBack]上诉人名某（广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某横琴公司）、名某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创优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全某科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某科技公司）及原审被告安庆市嘉某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嘉某公司）、齐某珺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1知民初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bookmark: SuitPart]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五项。事实和理由：1.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装潢不具有区分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不构成“具有一定影响”的装潢。（1）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有一定影响，企业、商标或商品的知名度不能证明全某科技公司涉案装潢的知名度；（2）全某科技公司所主张的装潢设计要素为本领域惯常设计，作为标识缺乏显著性，各版本装潢样式之间不具有延续性和承继关系，且与同类商品装潢相比不具有特有性。2.全某科技公司涉案装潢已停止使用，本案诉讼权利基础不存在，应当驳回起诉。全某科技公司所主张的装潢中，除了“深浅蓝色条纹”装潢，其余绿、粉、蓝三款装潢已停用5年。“深浅蓝色条纹”装潢与其他装潢之间不具有延续性和承继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全某科技公司涉案装潢持续使用情况和实际销售、广告宣传情况。3.被诉侵权商品装潢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被诉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商品装潢目前未处于市场流通领域，双方涉案商品均在自有门店销售，消费者可以通过双方具有显著识别特征的门店及商标标识识别商品来源。4.全某科技公司索赔数额过高，不应将所有经营收入纳入本案损害赔偿。
全某科技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涉案“全某科技纯棉柔巾”装潢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构成具有一定影响的装潢。涉案商品装潢自推出市场后一直持续使用，被诉侵权商品容易引起消费者混淆误认。被诉侵权商品销售数量多，获利高。
安庆嘉某公司述称，对于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齐某珺未作陈述。
全某科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全某科技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商品，齐某珺立即停止销售被诉侵权商品，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齐某珺销毁库存侵权商品；2.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共同赔偿全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0万元，安庆嘉某公司在2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某珺对其销售行为承担5万元的赔偿责任；3.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齐某珺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及其主办的官方网站刊登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4.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齐某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全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7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股东为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健医疗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全，注册资本13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一次性纯棉制品、无纺布制品的技术开发与研发、生产和销售等。2017年6月5日，全某科技公司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获得名称为“包装袋（纯棉柔巾）、包装盒（纯棉柔巾）、包装盒（洁面纯棉柔巾）、包装盒（特护无菌纯棉柔巾）、包装盒（男士专用洁面纯棉柔巾）”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用途均用于纯棉柔巾。其中名称分别为“包装盒（洁面纯棉柔巾）、包装盒（特护无菌纯棉柔巾）、包装盒（男士专用洁面纯棉柔巾）”的专利于2023年3月20日被宣告无效，专利无效所用的对比设计为全某科技公司在申请日之前，即2017年5月30日及2017年5月10日在互联网公开的涉案商品图片。其中名称为“包装袋（纯棉柔巾）”的专利于2023年3月20日被宣告无效，专利无效所用的对比设计之一为全某科技公司在申请日之前公开的上述涉案商品图片，另一个对比设计是专利号为201030280793.X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附图中的主视图详见下图：
[image: ]一审庭审中，全某科技公司提交了其生产的“纯棉柔巾”商品11个。全某科技公司本案主张的“纯棉柔巾”商品装潢为整体设计，具体表现为装潢整体呈左右两部分拼色设计，一侧为对应绿、粉、蓝颜色的底色和一枝带着几朵棉花的图案装饰；一侧为白色，标注商品名称、商标及英文商品名称等信息。
（二）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实物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纯棉柔巾”商品材质均为100%棉；提交的2017年至2019年推广宣传“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及全某科技品牌的广告合同宣传费用为3600余万元。自2017年至2022年，全某科技公司聘请王俊凯、马苏等十几位明星在微信公众号、腾讯视频、微博等互联网渠道宣传“全某科技”品牌及涉案“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宣传推广涉案商品的微博端单个视频播放量达到1332万+，转发评论点赞量超过28万，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6亿，讨论量超735万；微信端单篇阅读量破10W+，朋友圈广告曝光次数超过1400万，点击次数破6万；全某科技#纯棉柔巾的前世今生#微博超话阅读量3745.3万，讨论量3.4万，全某科技纯棉柔巾诞生，如今已售出130亿张；王俊凯发微博宣传京东超级品牌日活动宣传涉案商品，转发100万+，点赞44.3万，视频有1796万次播放。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线上线下均有销售，2017年4月-2021年6月，“棉花款棉柔巾”商品累计实际销售收入54863.72万元，毛利率44.67%，其中棉柔巾绿色款累计销售31000万元，棉柔巾粉色款累计销售2740万元，棉柔巾蓝色款累计销售8230万元。“全某科技”商店在广东、江苏、北京等28个省市有多家店铺。上海欧塞斯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文章显示：“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在2020年中国棉柔巾行业市场份额40%，在行业排名第一；在中国棉柔巾市场领先品牌评选中，全某科技排名第一。
（三）2021年9月17日至2023年1月11日，经全某科技公司申请，济南市钢都公证处、贵阳市立诚公证处、成都市国力公证处、泉州市海峡公证处、重庆市渝信公证处分别到山东济南、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石家庄、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18个省市进行线下证据保全公证；同时对淘宝-miniso官方企业店铺、淘宝-miniso名某旗舰店、京东—名某官方旗舰店、淘宝—Miniso名某、京东—名某京东自营旗舰店、拼多多—名某官方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美妆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家居生活旗舰店、名某广州公司的官网一名某中国官网、名某官网，微信小程序-名某/名某精选商城,大众点评名某（龙湖杭州滨江天街店）、名某（龙之梦大都汇店-沈阳），天猫—MINISO名某旗舰店进行线上证据保全公证，公证处分别出具公证书予以公证。对唯品会—MINISO官方特卖旗舰店、京东—全某科技旗舰店进行可信时间戳认证，对名某与稳健医疗公司的邮件往来进行IP360取证数据保全。其中，（2021）鲁济南钢都证民字第8847号公证书显示，公证购买时间为2021年9月17日，公证购买地点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44号丁豪广场一层Miniso，取得盖有“高新开发区舜华名某百货商店”章的山东通用定额发票一张。经调查全某科技公司起诉状所列的济南高新开发区瑞七文百货商店（以下简称济南瑞七文商店）为个体工商户，该个体工商户曾用名为高新开发区舜华名某百货商店，该主体于2022年9月8日注销，全某科技公司一审当庭申请将济南瑞七文商店变更为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齐某珺。上述线下店铺收款主体均为名某广州公司。其中，唯品会—MINISO官方特卖旗舰店和天猫—MINISO名某旗舰店显示涉案名某商品MINISO洗护用品销量NO.1爆品，销量累计突破3000万+包，来源名创总销售量数据。统计淘宝-miniso官方企业店铺、淘宝-miniso名某旗舰店、京东—名某官方旗舰店、淘宝—Miniso名某、京东—名某京东自营旗舰店、拼多多—名某官方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美妆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家居生活旗舰店、微信小程序一名某/名某精选商城、唯品会-MINISO官方特卖旗舰店等10家线上店铺销售被诉侵权商品根据销量初步统计的销售额约为11300万元。上述公证书所公证实物及图片证据显示，被诉侵权商品最早生产日期为2019年9月22日，全某科技公司取证时间跨度为2021年至2023年。
全某科技公司上述公证取证被诉侵权商品共计11种，3款（绿色款、粉色款、蓝色款）。被诉侵权商品装潢整体呈左右两部分拼色设计，右侧为对应绿粉蓝颜色的底色和一枝带着几朵棉花的图案装饰，棉花图案为竖状和倾斜状两种；左侧为白色，标注商品名称及英文商品名称等信息。被诉侵权商品商标MINISO放置于商品背面，同时标注了名某广州公司的厂商识别代码、网址。被诉侵权商品保质期为3年，其中绿色包装商品材质为植物纤维，粉色和蓝色包装商品材质为100%棉。粉色和蓝色被诉侵权商品包装标注安庆嘉某公司的企业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
（四）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三组百余份外观设计证书，分别为与涉案装潢类似的商品包装盒/袋的外观设计专利（最早申请日为2017年7月18日）、使用拼色设计作为商品包装盒/袋设计要点的外观设计专利（仅有3份专利申请日早于2017年5月）、使用棉花图案作为设计要点的商品包装盒/袋外观设计专利（仅有9份专利申请日早于2017年5月），第一组外观设计专利最早申请日为2017年7月18日，三组外观设计专利中申请日早于2017年5月的仅有12份，一审法院选取了三份具有代表性的外观专利其最能表明该系列外观专利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如下图所[image: H:\IMG_20230523_151718.jpg]示：
[image: H:\IMG_20230523_151830.jpg][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230523_151927.jpg]一审法院在上述三组证据中又分别选取了三份具有代表性的外观专利（申请日均晚于2017年5月），其最能表明该系列外观专利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如下图所示：
[image: H:\IMG_20230523_152816.jpg][image: H:\IMG_20230523_152746.jpg][image: H:\IMG_20230523_152720.jpg]

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另提供经时间戳公证的在熊猫办公、红动中国、昵图网等网络上搜索的棉花手绘棉花设计图。其主张作为自然界常见生物，表现形式单一且固定，设计空间有限。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另提供该43份“棉花”图形或含“棉花”图形的商标档案显示，在第5类、24类、25类等相关含“棉”商品上申请的“棉花”图形商标或含“棉花”图形的组合商标在初审阶段即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
此外，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在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平台搜索了与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权利装潢使用相同设计要素的类似商品，上述网商平台商品未有早于2017年5月份的证据。
（五）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提供的经时间戳公证的新闻报道显示，全某科技公司举办了相关活动，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主张全某科技公司上述活动与涉案商品无关，且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存在多种型号，不同型号商品使用的装潢元素各不相同，但该篇文章图片显示了全某科技公司本案主张的涉案商品装潢样式。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提供了经时间戳公证的全某科技公司官网（www.purcotton.com）截图、第三方媒体对全某科技公司商品情况的报道、全某科技公司官网及其相关电商“纯棉柔巾”商品销售情况、全某科技公司线下门店“纯棉柔巾”商品销售情况等证据，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据此主张“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权利商品包装发布前后，涉案商品上存在多种不同形态的包装，本案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权属包装已被迭代”，全某科技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多处显示其本案主张的涉案商品装潢样式，经一审法院核实，上述证据在855、882、892、921页显示全某科技公司官网存在关于涉案装潢商品的宣传，以及该证据930页（全某科技公司官方旗舰店），953、972、999页（全某科技公司京东旗舰店），1005、1007、1009、1010、1013、1015、1016页（唯品会旗舰店），1045、1047、1081、1093、1099、1103、1115、1127、1143、1153、1177、1185、1187、1197、1221、1237、1251、1263、1271、1281、1291、1297、1299、1311、1321、1333、1339、1341、1355、1391、1371、1395、1401、1411、1431、1449、1459、1469、1477、1481、1489、1499、1517、1519、1539、1553（全某科技公司实体店铺）等页面均有对涉案装潢权益商品的售卖情况。
（六）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提供了第24类注册商标、第35类注册商标等商标注册情况，经一审庭审查明，双方商品均以较为醒目方式标注了其各自商标标识。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另提供其官网的店铺投资政策、特许经营协议样本等据此主张其加盟店按照统一的名某特许经营体系经营，所经营商品都带有统一标识。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提交的全某科技公司加盟店信息表（店铺汇总时间截止到2022年1月）显示，全某科技公司200多家店铺中有7家店铺处于关停状态，全某科技公司对此表示系受疫情影响暂时停业。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2023）京方圆内经证字第5094号公证书显示，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代理人于2023年3月17日申请证据保全并购买多款使用与全某科技公司主张权利的装潢相同设计要素的商品。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涉案商品监测报告显示，该系列商品为“100纯棉”制品。全某科技公司指出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生产的绿色款商品非纯棉制造，经一审庭审查明该款商品所标注的原材料系“100%植物纤维”。
（七）名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其2021年至2022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的年度业绩公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名某中国共设有3226家线下门店（包括直营店、名创合伙人门店、代理门店），名某经销商品的毛利率为30.4%。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显示其“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毛利率为44.67%。
名某横琴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名某广州公司，监事为叶国富、郑明勇，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等。名某横琴公司系名某线下店铺授权商，系涉案名某商品上标注的MINISO商标权人。
名某广州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8日，注册资本14686.2372万元，监事为叶国富、郑明勇，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销售等。名某广州公司系涉案名某商品上标注的条形码厂商识别代码所有人，系网址www.miniso.cn的备案者。
名创优选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1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名某广州公司，监事为杨丽莎、郑明勇，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等。名创优选公司系淘宝—miniso官方企业店铺、淘宝—miniso名某旗舰店、京东—名某官方旗舰店、拼多多—名某官方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美妆旗舰店、拼多多—MINISO名某家居生活旗舰店等线上店铺经营主体。
安庆嘉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1日，注册资本6796.0609万元，经营范围为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销售等。
全某科技公司提交了经时间戳认证邮件，该邮件显示2019年12月份全某科技公司母公司稳健医疗公司员工曾向“张晨”“彭霞”邮箱地址末尾系miniso.com等发邮件沟通提醒名某其商品与全某科技商品包装装潢设计“过于近似”。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否认该邮件真实性，但又表示“现有销售倾斜棉花的包装是经过了稳健医疗公司的认可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是否系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二）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全某科技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三）若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侵权责任应当如何确定。
（1） 关于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是否系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问题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全某科技公司自2017年5月开始销售涉案商品在内的“全某科技纯棉柔巾”系列商品，自2017年至2022年，全某科技公司聘请多位明星在搜狐网、长江网、微信公众号、腾讯视频、微博等互联网渠道宣传“全某科技”品牌及涉案“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结合全某科技公司的证据来看，“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在全国有几百家店铺，各大网络平台销量大，在同类商品市场享有较高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全某科技公司“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装潢由专业人员设计，在色彩运用、图形选择及图形、文字排列组合上，均具有较强显著性。虽然涉案商品装潢存在多个版本样式，但每个版本主要组成部分和整体布局基本相同。各版本装潢均为全某科技公司所独创，各版本装潢式样之间具有延续性和承继关系。其装潢呈左右两部分拼色设计，一侧为对应绿粉蓝颜色的底色和一枝带着几朵棉花的图案装饰；一侧为白色，标注商品名称及英文等信息。该装潢区别于其他同类商品装潢的特有性在于：在左右两部分拼色设计及所占比例，一枝棉花图案、图案所处位置及占比大小，商品名称及英文等信息所处位置，以及上述图案、色彩、文字排列组合方式，具有较强显著性、美观性,能够吸引普通消费者注意力,且该装潢有别于同时期同类商品装潢，特别是经过长期、大量使用、宣传,该商品已具有较高知名度,该装潢与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这一商品结合,已在消费者心中产生固定认知、形成对应关系,起到了标识商品来源的作用，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标识。
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辩称全某科技公司的拼色设计、棉花图案属于本领域内惯常设计,但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全某科技公司提交涉案商品对应外观设计专利虽后续被宣告无效，但系因全某科技公司在申请日前自行公开了近似设计，该事实不影响对全某科技公司商品装潢的认定，对于其中一个对比设计与专利名称为“包装袋（纯棉柔巾）”的装潢及涉案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商品装潢差别较大，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辩称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商品退出市场已久，涉案装潢长久不用，不能予以保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自2017年5月至2022年带有涉案商品图片的广告推广证据；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商品实物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举证的全某科技公司线下门店证据以及线上官方旗舰店证据显示2023年涉案商品仍有销售，全某科技公司提交的“全某科技旗舰店”商品链接中的评论截图显示有2020年至2023年消费者购买到涉案商品的图片。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全某科技公司对涉案商品装潢进行了长期稳定的使用，上述关于涉案商品装潢长久不用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全某科技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问题
一审经比对，被诉侵权商品装潢与全某科技公司商品装潢相比，亦是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绿粉蓝三色拼白色的拼色设计，在绿粉蓝三色底色上放置一束棉花图案，且拼色设计占比方式、棉花图案的造型及摆放位置、图案朝向以及图案、色彩、文字的排列组合方式与全某科技公司装潢构成近似，在隔离状态下对于施以一般注意力的相关消费者而言，足以造成消费者将被诉侵权商品误认为系全某科技公司商品或者认为与全某科技公司具有某种关联。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安庆嘉某公司生产销售，名创优选公司、齐某珺销售与全某科技公司有一定影响的装潢近似标识的商品，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关于名某广州公司、名某横琴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齐某珺应当承担何种侵权责任的问题
1.关于责任承担。本案中，被诉侵权商品上标注有名某横琴公司的注册商标MINISO、名某广州公司的厂商识别代码、网址，其中粉色和蓝色包装的被诉侵权商品上还标注有安庆嘉某公司的企业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实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系关联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安庆嘉某公司生产部分被诉侵权商品，名创优选公司在部分网络旗舰店销售被诉侵权商品。本案中，名创优选公司系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的关联公司，又负责部分旗舰店的经营，其应在所销售侵权商品范围内与生产商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名创优选公司“其仅销售被诉侵权商品，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名某横琴公司“核准注册的商标并非涉案全某科技公司主张装潢的构成要素，其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安庆嘉某公司作为被诉侵权商品生产商之一，辩称其仅负责“棉柔巾”生产，不负责涉案商品外包装的设计、生产，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安庆嘉某公司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的分工并不影响其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安庆嘉某公司作为被诉侵权商品生产商之一，作为同领域生产商，亦应知晓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接受委托加工并在商品上标注企业信息，主观存在明显过错，对安庆嘉某公司“尽到了基本的合理注意义务，作为被诉侵权商品的受托加工商，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齐某珺辩称其具有合法来源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其合法来源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全某科技公司要求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安庆嘉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齐某珺经营的店铺已注销，其已停止销售被诉侵权商品，一审法院不再判决其停止侵权，仅判决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关于赔偿损失。全某科技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自身所受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将根据本案侵权具体情节，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利益确定本案赔偿金额。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经营规模。名某横琴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名某广州公司注册资本14686.2372万元，名创优选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安庆嘉某公司注册资本6796.0609万元。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宣传线下名某设有3000余家门店。（2）销售情况。被诉侵权商品销售渠道众多，涉及线上及线下，销售范围广。涉案证据显示线下涉及山东济南、北京、上海、河北石家庄等18个省市，且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自述名某店铺系统一供货模式。线上在京东、淘宝、拼多多、唯品会、微信小程序等各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其中全某科技公司取证的10家名某官方店铺被诉侵权商品销售金额约为11300万元，同时名某官方店铺宣传被诉侵权商品累计销售3000万+包，被诉侵权商品单包销售均价在15元左右。（3）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侵权故意程度。“名某”曾与全某科技公司母公司稳健医疗公司在2019年就涉案商品包装装潢进行了沟通，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应当知晓全某科技公司商品装潢样式。被诉侵权商品MINISO商标放置于商品背面弱化了其品牌识别效应，突出了被诉侵权商品装潢设计样式。全某科技公司推出涉案装潢棉柔巾商品时间是2017年5月，而从证据来看，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是2019年才推出被诉侵权商品，此时全某科技公司商品在市场流通已两年多，通过全某科技公司宣传推广在同行业中已具备较高知名度。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亦应合理避让全某科技公司装潢样式。（4）其他查明事实。“全某科技纯棉柔巾”商品毛利率为44.67%。被诉侵权商品毛利率为30.4%。考虑到被诉侵权商品装潢使用方式及市场上其他同类商品装潢设计样式，一审法院酌定被诉侵权商品装潢对侵权获利贡献率为35%。综上，依据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经营的10家网络官方店铺销售被诉侵权商品金额为11300余万元及线下3000多家门店的事实，同时，参照涉案商品知名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侵权主观故意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以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宣称的3000万+包销量、均价15元每包、被诉侵权商品毛利率及商品装潢对侵权获利的贡献率为计算依据，确定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的获利，据此，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因被诉侵权商品所获得的利润远超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3000万元，对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的3000万元赔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考虑名创优选公司在其经营的旗舰店销售的事实，一审法院酌定名创优选公司在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考虑安庆嘉某公司生产被诉侵权商品占比及侵权行为性质，一审法院酌定其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齐某珺赔偿全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5000元。
关于全某科技公司提出的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因其并未提供商誉受损的证据，且裁判文书的社会公开亦足以消除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一审法院对该诉请不再另行判决；因全某科技公司并未提供被诉侵权商品存放位置，且该项诉讼请求属于判决执行内容，对其要求销毁库存商品的诉求一审法院不再另行支持。
一审判决：（一）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安庆嘉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装潢近似的商品；（二）名创优选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与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装潢近似的商品；（三）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全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3000万元，安庆嘉某公司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名创优选公司在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四）齐某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全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5000元；（五）驳回全某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50元，一审案件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经过可信时间戳认证第三方报道的全某科技公司棉柔巾商品装潢情况。2.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显示的全某科技公司棉柔巾商品多款装潢查询打印件。证据1-2拟证明全某科技公司棉柔巾商品存在多种不同装潢，且各个装潢样态之间无延续性和承继关系。3.巨潮咨询下载的4个案外上市公司企业年报（2019-2022）棉柔巾商品类似品类的净利润率,拟证明棉柔巾商品类似品类如纸巾商品及家纺商品净利润率均在3%-8%左右，一审判赔数额过高。4.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在京东、天猫、拼多多主流电商平台在售棉柔巾商品其他装潢样式网页打印件。5.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整理的其棉柔巾商品清单。证据4-5拟证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在售棉柔巾商品存在多种装潢样式，销售数量及金额皆应进行精细化计算。全某科技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安庆嘉某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5系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单方整理，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对证据1-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全某科技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线下从第三方渠道取证涉案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一件。2.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淘宝、拼多多平台的第三方店铺销售涉案全某科技商品截图一份，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涉案全某科技商品在北京地铁广告视频，经过可信时间戳认证的2020年-2022年第三方媒体或普通消费者对涉案全某科技商品宣传介绍及报道。3.全某科技公司与第三方合作销售合同四份及履行发票四份。证据1-3拟证明涉案全某科技公司商品销售渠道不仅是全某科技店铺，还有第三方店铺在销售，同时证明涉案装潢持续使用及销售情况。4.全某科技公司母公司稳健医疗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第22页，拟证明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某科技公司已在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60余个城市开设335家线下门店（其中加盟店27家）。5.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线下从第三方渠道店铺取证被诉侵权商品两包。6.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线上第三方渠道店铺销售被诉侵权商品截图。证据5-6拟证明一审判决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仍未停止销售被诉侵权商品，且线上、线下均有销售。7.经过易存链电子数据存证的名某店铺销售的商品，商品整体分三类：联名款商品、合作款商品、其他品牌商品，拟证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本身不生产商品，被诉侵权商品的存在会让消费者误认为是Miniso与全某科技商品的联名款或者合作款。8.经过可信时间戳取证的京东平台名某官方旗舰店宣传一份，拟证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披露被诉侵权商品销售3000万+包是自2019年起截止到2022年8月的销售数据。9.电子数据存证（2023）苏宁石存字第16448号，拟证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截止2023年9月的实际综合利润率高于30%。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2、4、6-7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安庆嘉某公司质证称，同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全某科技公司的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是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二）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三）如果构成不正当竞争，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1） 关于全某科技公司的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是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人民法院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本案中，全某科技公司本案主张的“纯棉柔巾”商品装潢整体呈左右两部分拼色设计，一侧为对应绿、粉、蓝颜色的底色和一枝带着几朵棉花的图案装饰；一侧为白色，标注商品名称、商标及英文商品名称等信息。全某科技公司的证据能够证明自2017年起聘请多位明星在腾讯视频、新浪微博、京东、天猫等多渠道大力宣传推广使用上述装潢的涉案商品，在线上线下均有销售且销售额较高，特别是全某科技公司的审计报告表明，其使用绿粉蓝三款装潢的涉案商品在2017年-2021年一直在持续销售且销售额较高，从销售数据来看，2017年上述三款涉案商品销售额共计3049.04万元，2018年上述三款涉案商品销售额共计8626.4万元，2019年上述三款涉案商品销售额达到18847.64万元，可见，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之前，上述三款涉案商品的装潢经过全某科技公司大力宣传推广和持续使用，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且已经与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产生了稳定联系，具有了区别其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三款商品装潢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并无不当。虽然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认为其所称的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使用的“深浅蓝色条纹”装潢与上述三款涉案商品装潢存在较大差异，但上述“深浅蓝色条纹”装潢仅为在底色颜色、是否有条纹设计上有细微差别，装潢整体的显著特征并无实质性改变，一审判决认定“深浅蓝色条纹”装潢与上述三款涉案商品装潢具有延续性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深浅蓝色条纹”装潢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亦无不当。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还主张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装潢设计要素均为本领域惯常设计、缺乏显著性，但商品装潢中个别元素是否属于公有领域，不影响装潢整体上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判断。虽然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还主张全某科技公司上述绿粉蓝三款商品装潢已停用5年之久，但如前所述，全某科技公司审计报告表明，直到2021年6月，使用该三款装潢的商品销售额仍实现2616.29万元，且全某科技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使用该三款装潢的商品在2023年仍有销售。虽然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还主张全某科技公司纯棉柔巾商品还存在与涉案装潢不同的多个款式，但其他款式均与本案无关。
（二）关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导致混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包括误认为与他人具有商业联合、许可使用、商业冠名、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标识，应当视为足以造成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相混淆。本案中，将被诉侵权商品装潢与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装潢进行比对，二者使用的图案、色彩搭配、文字分布及整体布局结构等均基本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构成近似。虽然两者在棉花图案、文字大小、文字内容方面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二者装潢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构成近似，容易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被诉侵权商品是全某科技公司商品或者与全某科技公司存在特定联系。综上，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未经全某科技公司许可，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被诉侵权商品上使用了与全某科技公司涉案商品装潢近似的装潢，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一审判决认定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不当。
（三）关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其应当承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全某科技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本院将根据侵权获利确定赔偿金额。首先，关于销售额。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在侵权商品的销售链接里宣传2019年-2022年8月侵权商品销量累计突破3000万+包，同时配图亦为侵权商品，虽然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称3000万+包并非全为侵权商品，但名某还有3000余家线下门店，线下销售亦有一定规模，并且3000万+包系2019年-2022年8月的销量，而全某科技公司主张的赔偿期间为2019年-2023年3月，且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侵权商品2023年仍在销售，所以，3000万+包可以全部认定为2019年-2023年3月线上线下侵权商品销量。侵权商品单包销售均价在15元左右，即2019年-2023年3月侵权商品总销售额至少不低于45000万元。其次，关于利润率。本案中，全某科技公司并未主张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以侵权为业，一审法院以侵权商品毛利率计算侵权获利不当。本案中，从名某公司2019-2022年报中可以计算出，2019年净利率为9.25%；2020年净利率为10.81%；2021年净利率为5.29%；2022年净利率为6.34%，计算可得2019年至2022年平均净利率为7.92%。虽然本案应根据营业利润率计算侵权获利，但是根据上述净利率计算净利润已达3564万元。最后，关于知识产权贡献率。本案中，在全某科技公司已经提交公证书、企业年报等初步证据对侵权获利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未能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精准确定，本案不应再考虑知识产权贡献率，一审法院酌定侵权商品装潢对侵权获利贡献率为35%不当，应予纠正。综合上述事实，再考虑到全某科技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即使按照净利率计算，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侵权获利也超过3000万元，一审判决确定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赔偿全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0万元并无不当，名创优选公司在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名某横琴公司、名某广州公司、名创优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名某（广州）有限责任公司、名某（横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名某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bookmark: trishua][bookmark: InstrumentTail]审  判  长    于志涛
审  判  员    柳维敏
审  判  员    张金柱




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邢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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